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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794/04-05(01)號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 

 
2005年 5月 10日會議上團體就  

擬議的食物營養標籤制度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團體  
[意見書的立法會文件編號  
(如適用的話 )]  
 

 
意見及／或建議  

I 實施時間表  

消費者委員會  
[CB(2)1507/04-05(01)] 

該會支持早日實施營養標籤，而兩個階段的實施日期分別不應遲於政府當局建議的

2008年及 2010年。每個階段所設的兩年寬限期，應足以讓業界作出所需調整，以符

合標籤規定。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CB(2)1513/04-05(01)] 
該會認為，香港實施營養標籤規定的步伐，不應較歐洲聯盟和內地為快，而該等地

方尚未強制實施營養標籤制度。  
 
該會要求當局與零售和批發業共同制訂實施計劃。在實施擬議制度前，應解決下述

事宜：標籤的格式、位置和字眼、測試程式、為零售商提供抗辯條款、正面和負面

影響的持續測量方法、以及日後標籤規定的轉變等。  
 

香港工業總會  
[CB(2)1507/04-05(02)] 

該會認為，落實建議的最快及可行的時間應為 5年 (即實施第一階段前設兩年寬限

期，而第一階段推行 3年後才實施第二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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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供應商協會有限公司  
[CB(2)1465/04-05(04)] 
 

第二階段應在實施第一階段最少 5年後才推行。  

香港食品委員會  
[CB(2)1507/04-05(03)] 

政府當局應在第一階段實施 1年後檢討應否實施第二階段。為所有預先包裝食物加

設營養標籤，應以自願參與的方式推行。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CB(2)1456/04-05(02)] 
 

應採取一次過的方式實施標籤規定。應准許業界有較長的寬限期以作出所需的準

備。  

香港九龍醬料涼果聯合商會  該會同意長遠而言，營養標籤對食物業有正面影響，但應以自願參與方式實施營養

標籤制度。  
 
第一及第二階段的實施日期不應適用於所有食品，原因是部分小眾食品及銷售量低

的食品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售清存貨。  
 

香港醫學會  該會支持擬議的標籤制度，以助消費者在知情下選購食物。該會雖然支持分階段引

進標籤規定，從而讓業界有時間適應擬議的規定，但認為實施第一及第二段階段的

擬議寬限期較實際所需時間為長。政府當局應加快推行營養標籤制度。  
 

香港西醫公會  
[CB(2)1456/04-05(03)] 

該會支持營養標籤的建議，以助市民更深切瞭解作出與營養有關聲稱的食品的營養

價值。  
 
該會認為全面實施強制性標籤規定的寬限期應縮短為 3年。  
 

香港護理員協會  
[CB(2)1456/04-05(04)] 

該會強烈反對分階段實施建議，原因是營養標籤對預防疾病及促進健康甚為重要。

該會強烈促請當局應盡早一次過強制規定所有預先包裝的食物應標示熱量加 9種核

心營養素的資料，而寬限期應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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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您的心  
[CB(2)1456/04-05(05)] 

該會支持實施營養標籤規定，以助消費者選購更健康的食物。  
 
由於當局在 2003年 11月已展開營養標籤建議的諮詢工作，食物業有足夠時間作好準

備，因此無須延長擬議的寬限期。該會促請政府當局盡早實施營養標籤。  
 

香港營養師協會  
CB(2)1517/04-05(01)] 
 

該會支持實施營養標籤的時間表，但必須在第一階段，規定作出與營養素有關聲稱

的預先包裝食品標示熱量加 9種核心營養素的資料。該會亦支持在實施第一階段 2
年後實施第二階段。  
 

香港營養學會有限公司  
[CB(2)1507/04-05(04)] 
 

該會支持第一及第二階段的擬議實施時間表。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CB(2)1456/04-05(06)] 
(只提交意見書 ) 
 

該會總體上支持營養標籤建議，並認為應加快實施時間。  

港九糖果餅乾麵飽西餅同業

商會  
[CB(2)1456/04-05(07)] 
(只提交意見書 ) 
 

該會支持實施第一階段，但強烈反對實施第二階段。該會認為並無需要強制實施營

養標籤，原因是大部分進口食品已載有營養素的資料。若消費者不購買沒有標示營

養素資料的食品，此類食品會被淘汰。  
 

香港肥胖醫學會  
[CB(2)1465/04-05(05)] 
(只提交意見書 ) 
 

該會支持分階段實施預先包裝食品的標籤規定，並認為應透過修訂第 132章的規例

實施有關規定。  
 

香港社會醫學學院  
[CB(2)1507/04-05(05)] 
(只提交意見書 ) 
 

該會強烈支持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早實施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標籤上應載列熱

量加 9種核心營養素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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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標籤規定  

消費者委員會  
[CB(2)1507/04-05(01)] 

強烈支持在第一階段，對作出與營養素有關聲稱的預先包裝食物實施標籤規定。  
 
該會支持把營養標籤的格式規範，方便消費者參考。  
 
為方便業界遵從規定，該會建議政府當局應與食物業討論哪類食品獲豁免遵從標籤

規定。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CB(2)1513/04-05(01)] 

該會支持訂定標籤指引，以助消費者在知情下選購食物。不過，擬議的標籤規定有

別於海外的規定，並且過於嚴格。該協會認為採用食品來源國的標籤規定能達到同

樣目的。   
 

香港工業總會  
[CB(2)1507/04-05(02)] 

標籤規定應與香港的主要貿易伙伴 (特別是內地 )的有關規定相符。此外，應接納食

品來源國的標籤規定。   
 
應採用食品法典委員會有關營養標籤的指引 (即熱量加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

肪 )。作出與營養素有關聲稱的食物，才須申報其他營養素的含量。   
 
該會建議，以不同包裝出售的同一產品，不應另外進行營養素檢測。  
 

香港供應商協會有限公司  
[CB(2)1465/04-05(04)] 
 

在實施第二階段後，香港營養標籤規定的嚴格程度只會僅次於美國及加拿大。由於

本港超過 90% 的食物是進口食物，標籤規定過於嚴格。  
 

香港食品委員會  
[CB(2)1507/04-05(03)] 
 

從已實施標籤規定的國家進口的食品，應無須再重新標籤。  
 

香港食品科技協會  從已實施標籤規定的國家進口的食品，應無須再重新標籤。  
 
本港的標籤規定應與內地的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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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CB(2)1456/04-05(02)] 

由於大部分海外國家要求標示熱量加 5至 7種核心營養素的資料，本港的標籤規定過

於嚴格。該會建議本港的標籤規定包括熱量加 5種核心營養素的資料。政府當局可

鼓勵食物生產商或進口商在食品上加入其他營養素的資料。此外，從已實施標籤規

定的國家進口的食品，應獲豁免遵從標籤規定。  
 

香港九龍醬料涼果聯合商會  應根據食品的營養素價值訂定不同的標籤規定。就營養標籤而言，除化驗檢測外，

亦應接受以數學計算的營養素資料。  
 

香港醫學會  劃一營養素標籤可避免混亂，亦可令消費者易於作出比較。應把鉀列為須標示的核

心營養素。   
 

香港西醫公會  
[CB(2)1456/04-05(03)] 

該會建議把鉀的含量列為須標示的核心營養素資料。任何與營養素有關的聲稱必須

附有科學上獲接納的證據。  
 

香港營養師協會  
[CB(2)1517/04-05(01)] 

該會建議第一及第二階段均規定標示熱量加 9種營養素的資料。應鼓勵食物業加入

額外的營養素資料作為非必要的標籤項目，例如鉀、水溶纖維、單元不飽和脂肪，

以及反式脂肪酸。  
 

香港營養學會有限公司  
[CB(2)1507/04-05(04)] 
 

該會贊成第一及第二階段的標籤規定。該會建議，以每 100克及每一正常食用分量

標示營養素的含量。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CB(2)1456/04-05(06)] 
(只提交意見書 ) 
 
 

該會強烈支持強制規定凡涉及聲稱的營養素須標明含量。生產商在作出營養素聲稱

時必須有實質的科學依據。  
 
標籤的格式應劃一、清晰及易於明白。應以每 100克或 100毫升食物、每一食用分量

所含絕對量來標示營養素，以及以每食用分量的營養素參考值的百分比來標示。  
 
食物的碘含量應列為標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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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擬議制度的影響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CB(2)1513/04-05(01)] 
 

有關建議在就業、價格上調及外地貨品供應方面，均對香港有重大影響。  

香港工業總會  
[CB(2)1507/04-05(02)] 

擬議的標籤制度會增加食品成本，最終會轉嫁予消費者。第二階段規定的嚴格程

度，僅次於美國和加拿大。由於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的食品佔本港進口的預先包裝

食品的 15%至 18%，因此幾乎所有進口的預先包裝食品均須重新標籤及包裝。   
 
由於香港市場細小，海外製造商不願意重新包裝食物，並會放棄香港市場。這樣會

令本地消費者減少選擇。  
 

香港供應商協會有限公司  
[CB(2)1465/04-05(04)] 
 

該會關注到根據規管影響評估，預計將有 191間中小型企業結業。該會亦表示，營

養素的化驗費用約為每種產品 7,000元。  
 

香港食品委員會  
[CB(2)1507/04-05(03)] 

規管影響評估低估了將會結業的中小型企業數目。為使中小型企業的成本減至最

低，政府當局應接受海外化驗所的檢測報告。  
 

香港食品科技協會  該會原則上支持標籤制度。不過，該會關注到該制度對業界的影響，導致中小型企

業結業，特別是從事食品貿易的公司。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CB(2)1456/04-05(02)] 

建議會令業界支付額外的檢測和重新包裝費用。該等費用最終可能轉嫁給消費者。

預計實施第二階段會導致業界 1億 5,000萬元的額外費用，因此，結業的中小型企業

總數會超過 191間。部分中小型企業或須削減職員開支，以減省成本。  
 
由於一些產品會在本港市場消失，本地消費者的食品選擇會較少。  
 

香港九龍醬料涼果聯合商會  建議會導致中小型企業結業，因而引發失業問題。該會要求政府當局向中小型企業

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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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糖果餅乾麵飽西餅同業

商會  
[CB(2)1456/04-05(07)] 
(只提交意見書 ) 
 

中小型企業擔憂高昂的營養素檢測費用。該會促請政府當局就檢測費用提供指引，

並考慮就這方面向業界提供財務援助。  

IV 化驗所設施  

香港工業總會  
[CB(2)1507/04-05(02)] 

該會擔憂現有的化驗所設施未能應付激增的營養素檢測需求。政府當局應制訂劃一

的檢測方法，並向食物業公布檢測標準。該會建議應准許有偏離標準 20%的誤差。 
 

V 公眾教育  

消費者委員會、香港食品科技協會、香港九龍醬料涼果聯合商會、關心您的心、  香港營養師協會及香港營養學會

有限公司均認為政府應加強營養資料的公眾教育。  
 

VI 其他意見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CB(2)1513/04-05(01)] 

由於食肆及非包裝食物佔食物耗用量的 75%，政府應教育公眾有關改變飲食以改善

健康。食物包裝的營養資料對改善公眾健康的影響相對較小。  
 

香港供應商協會有限公司  
[CB(2)1465/04-05(04)] 

應設立管制及核證制度，以監察聲稱在實施標籤制度 20年後所得的利益能否兌現。 
 
預先包裝食物只佔本港食物耗用量的 25%。該會質疑政府當局會對其餘 75%食物的

營養資料採取何種行動。  
 

香港食品委員會  
[CB(2)1507/04-05(03)] 
 

政府當局在全面規劃與食物有關的規例時，應諮詢食物業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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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品科技協會  該會關注傳統的中國食物可能會消失，原因是為該等產品進行營養素檢測及標籤並

不合乎成本效益。  
 
政府當局在參照海外經驗時，應顧及本港的情況。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CB(2)1456/04-05(02)] 
 

尚未確立營養資料與公眾健康的直接關係。  

香港營養學會有限公司  
[CB(2)1507/04-05(04)] 

該會建議在訂定本地的營養素參考值時，政府當局應諮詢各營養學專業人員的意

見，以及採用內地的飲食參考攝取量。政府當局亦應確立監察制度，以及規定食物

生產商匯報食物分析的方法，以確保營養資料準確無誤。  
 

 
 
 
(* 接獲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1492/04-05(01)號文件 ]，該會要求不披露其意見書的內容。)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5年 6月 3日  


